附件4
瑞丽市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消防安全检查记录

	被检查单位

或（场所）
	
	单位性质
	

	地址
	
	检查时间
	

	负责人
	
	联系人
	

	电话
	
	电话
	

	开展检查的单位
	检查人签字

	
	

	问题隐患
	

	督促整改情况
	

	备注：

	被检查单位随同检查人员签字：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填写说明：

1.“单位名称”处填写后盖单位章，无单位章的，在底部“被检查单位随同人员签字”处签字按手印（盖单位章不需要再按手印）；

2.“单位性质”按照三类场所内列举的单位类型填写，写明分类和具体类型，例如：九小场所：小网吧；多业态场所：仓储场所；人员密集场所：宾馆酒店。

3.“负责人”填写法人，无法人的，填写主要经营生产负责人；“联系人”填写被查单位主要对接整改工作的人员；负责人和联系人可以是同一人。

4.“开展检查的单位”填写单位名称加盖公章，如开展联合检查的，分别填写联合检查单位名称，加盖牵头单位公章。

5.“督促整改情况”填写内容包括检查时采取的措施和整改情况，例如：XX部门已要求该场所整改隐患，目前XX隐患，XX隐患已整改，XX隐患XX隐患于XXX年XX月XX日前整改。

6.“备注”栏主要填写限期整改的隐患整改情况，例如：经复查，该单位消防安全隐患已整改完毕。

